附件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2项
[bookmark: _GoBack]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问题编号：问题22
问题表述：肃南县祁青工业园区北大河一级支流柳沟河河道内堆放物料，阻塞河道。
整改目标：河道内堆放的物料全部清理，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31日前
整改实施主体：肃南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市水务局
整改情况：
一是于2025年5月10日，肃南县水务局对北大河柳沟河河道内堆放物料阻塞河道的问题进行核查核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擅自堆放砂石料的责任人王潘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肃水责改〔2025〕16号），责令其于5月12日前完成整改，恢复河道原貌。5月23日，肃南县水务局对违法责任人王潘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二是2025年5月11日，责任人王潘严格履行整改责任与生态环保义务，迅速组织力量全面清理河道内堆放的河砂，平整河床。5月13日，经肃南县水务局现场核查，河道内堆积的27立方米砂石料已全部清理完毕，河床平整到位，河道行洪能力全面恢复。三是结合河湖“清四乱”常态化工作要求，督促各级河湖长严格落实巡河责任，肃南县125名河湖长累计巡河9622次，巡河率达122.4%。运用“河长+无人机+视频监控”模式，紧盯全县村庄集镇、工矿企业集中的重点河段和敏感水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整治，持续巩固整改成效。 
整改结论：已完成整改

